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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推進本澳防火工作細節 
《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》於 8 月 17 日正式生效，部門在法律生效前，

向社區及大廈管理機關進行大量宣傳；更在法律生效後，進行大規模巡查，過去一個多

月間各區私人樓宇走火通道雜物一掃而空，事實證明，在法律賦權及消防局積極執法

下，過去亂象得到妥善解決，亦感謝消防部門的辛勤付出。 

  但過去一年，本澳私人樓宇火警頻生，當中部分懷疑與高空拋下煙頭有關，以及四

月份的罕見火燒連環船事件，說明防火工作一刻都不能鬆懈。 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

1. 堅持執法及宣傳力度。法律生效為本澳樓宇防火帶來新景象，但有市民認為新法過

於嚴厲，說明一般大眾未能準確認識相關規定的重要性。建議消防當局在完成首輪宣傳

及巡查後，繼續持之以恆地巡查，避免阻塞走火通道故態復萌，以及加強防火社區宣傳，

減少亂拋火種的情況。 

2. 持續提升科技優化滅火能力。四月的火燒連環船事件及鄰近地區的電動火警，引起

社會對本澳消防滅火工作的關注。建議當局持續完善現有滅火工作的規劃和分工安排，

適時引入針對水上及電動車等火警的滅火設備，並加強前線人員的針對性培訓。 

3. 加強與工務部門聯繫。違法加裝的固定物，亦是本澳私人樓宇常見的消防安全隱患。

而根據法律規定，相關工作屬工務部門的職權範圍，過去亦有市民反映曾舉報相關消防

問題，亦有工務部門巡查，但問題卻持續多年未見解決。建議保持與工務部門的聯繫，

推動加快移除影響消防安全的固定物。 

 


